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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屆中央兒童及少年代表團執行成果 

Feb. 2023 

1989 年 11 月 20 日聯合國通過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（Convention on the 

Rights of the Child），是兒童人權保障的國際標準。2019 年陸續修正《兒童

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第 10 條及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》第 6 條，明

訂行政院、衛福部、地方政府為推動公約相關工作與兒少福利政策，應邀集

兒童及少年代表，與相關機關代表、專家、學者、民間團體、機構代表共同

推動，落實保障公約第 12 條尊重兒童意見之核心精神。 

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於 2019 年 11 月通過「遴選兒

少代表參與中央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原則」，衛福部按此原

則設置中央兒少代表團，由各縣市兒少代表推舉 1 至 3 名兒少共同組成。 

圖 第 1 屆中央兒少代表遴選懶人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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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屆中央兒少代表（下稱第 1 屆兒少）計 60 人（男性 32 人、女性

28 人），任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第 1 屆年齡組

成（以任期始日為基準）包含 13 至 14 歲（國中階段）計 8 人，15 至 17 歲

（高中階段，極少數為國三生）計 52 人。 

◎焦點議題── 

截至 2022 年 10 月止，第 1 屆兒少於中央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事務

相關小組總計提討論案 23 案（如附表 1），與各部會展開對話，在政策規劃

和執行上提供兒少需求與觀點。 

附表 1 第 1 屆中央兒少代表團提案一覽表 

會議別 序號 討論案名稱(會議日期) 權責部會 

行政院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

益推動小組 

1 為落實 CRC 第 28 條之內涵，建請研議以家

庭子女數為基準之學費補助事宜，並重新檢

視現行免納學費政策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1/4/20) 

教育部 

2 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

置辦法第 5 條，新增學生代表列席教評會會

議，廣納多元聲音，提請討論。(2021/4/20) 

教育部 

3 為落實 CRC 之兒少表意權與發展權，針對

兒少積極參與環境議題與相關會議一案，提

請討論。(2021/8/9) 

行政院環保署 

、中選會、教

育部 

4 為落實 CRC 第 32 條之內涵，針對兒少工作

權保障、申訴一案，提請討論。(2021/8/9) 
勞動部 

5 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15 條內涵，針對兒

少自主成立組織之趨勢，政府應採取之友善

措施，提請討論。(2021/12/7) 

內政部、教育

部、文化部 

6 有關保護兒童免於接觸二手菸、三手菸危害

乙案，提請討論。(2022/4/29) 

衛福部、教育

部 

7 針對我國國、高中生因心理健康相關因素之

病假，訂定准假準則並盤點、強化、整合現

有心輔資源，提請討論。(2022/4/29) 

衛福部、教育

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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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別 序號 討論案名稱(會議日期) 權責部會 

8 針對我國面臨敵方來犯之威脅，急需攸關兒

少安全之預備及防範措施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2/10/31) 

國防部、教育

部、內政部、經

濟部、行政院

農委會 

9 為建請本小組追蹤我國「國家人權行動計

畫」中與兒權相關之「指標」、「行動」，並

強化各行政機關人權政策之協調機制，納入

兒少直接參與，提請討論。(2022/12/28) 

法務部、衛福

部、內政部、外

交部、國防部、

財政部、教育

部、法務部、勞

動部、行政院

環境保護署、

海洋委員會、

原住民族委員

會 

10 建請針對我國「偏鄉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

服務資源」挹注及相關法規等配套措施修

正，以利提升我國發展遲緩之兒童權利，提

請討論。(2022/12/28) 

衛福部、教育

部、勞動部 

衛福部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

益推動小組 

1 有關訂定全國性《共融公園認定原則》及改

善共融公園普及率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1/7/23) 

內政部、衛福

部 

2 有關改善偏鄉及小型學校教師流動頻繁

案，提請討論。(2021/7/23) 

教育部 

3 有關推廣及落實 CRC 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1/12/20) 

教育部、衛福

部 

4 有關偏鄉公共運輸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1/12/20) 

交通部 

5 有關增進及鼓勵兒少於學習與生活環境中

使用作為母語之「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

（如臺語文、客家語文、原住民語文等）」

一案，提請討論。(2022/5/16) 

文化部、教育

部、客委會、原

民會 

6 為保障幼兒接受教育時，身心健全發展，

提請討論。(2022/5/16) 

教育部、衛福

部 

7 有關建立兒少線上心理輔導服務一案，提

請討論。(2022/11/28) 

衛福部、教育

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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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別 序號 討論案名稱(會議日期) 權責部會 

8 關於月經平權落實與推廣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2/11/28) 

教育部 

衛福部兒童及

少年事故傷害

防制推動小組 

1 有關青少年自殺死亡率逐年上升，學校輔

導機制案，提請討論。(2021/10/4) 

教育部、衛福

部 

2 有關各級學校施測校園生活調查，造成校

園霸凌事件相關人隱私保密案，提請討

論。(2021/10/4) 

教育部 

3 有關因應全國兒少交通事故逐年攀升之精

進作為案，提請討論。(2022/4/12) 

交通部、內政

部、教育部 

4 兒童虐待事件調查數據雜亂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2/10/25) 

教育部、衛福

部 

5 校園膳食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案，提請討論。
(2022/10/25) 

教育部、衛福

部 

  前揭兒少關注議題，各部會後續推動重點工作包含：  

1.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人權工作納入兒少參與、教育部督導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午餐供應會確實納入學生代表參與。 

2. 文化部、教育部研議補助兒少組織發展。 

3. 衛福部推動心理健康促進資源之兒少友善性與系統性研究、共融遊

戲場設計參考手冊。 

4. 交通部辦理偏鄉公共運輸調查及統計、勞動部增加少年就業狀況調

查樣本。 

5. 文化部檢討國家語言各發展階段目標。 

6. 教育部研議以家庭子女數為基準之學費補助事宜、以線上施測方式

進行校園生活調查、學生身心健康假規範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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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嶄新模式──中央兒少代表大會暨部會座談會 

延續（試行期間）中央兒少代表團與民間團體於 2020 年 12 月行政院

兒少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提出建言－呼籲籌辦兒少大會，給予兒

少專屬、專場之發聲與提案管道。 

衛福部依據前揭建言，協助於第 1 屆兒少任期間試辦兒少大會，作為

全體中央兒少代表與部會對話之任務型平臺。主要核心目標有三： 

1. 全體中央兒少代表參與。 

2. 議程以討論兒少議題為主軸。 

3. 兒少可以直接與政府代表對話，影響施政方向。 

經第 1 屆兒少確認會議時間、會議地點、提案數、提案方式、議程、議

案後續列管方式等細節，訂於 2021 年 11 月 16 日首次召開「中央兒少代表

團大會暨部會座談會」（下稱兒少大會）。 

兒少提案議題包含本土文化推動、認識國際文化、學生自治組織發展、

校園申訴機制、受安置輔導之兒少權益、新興菸品危害防制、性別平等教育、

偏鄉教育等，可能是自身遭遇或者是為同儕發聲。為透過傾聽與對話，更加

認識兒少需求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、教育部、文化部及衛福部均派代表列席

會議說明現行法制，針對兒少所提辦法納入研議。 

2021 年 11 月 16 日「中央兒少代表團大會暨部會座談會」與會

者合影（地點：衛生福利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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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兒少提案議題，座談會特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及公民團體代表與

會，適時加入政府代表與兒少代表對話、追問相關政策，也提供了更多元的

推動方向。 

兒少參與公共事務的每一次實踐，都有助於國家政策能納入更多兒少

的意見與觀點，落實保障兒少權利，讓兒少的發聲，不只在殿堂之上，更是

迴響在每個兒少生活的空間。 

◎國際交流──不同國情下的兒少參與情形 

因應兒少大會建議：辦理中央兒少代表與外國兒童議會之交流，互相了

解並學習彼此的運作模式。第 1 屆代表團培力團隊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

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與愛爾蘭民間團體 Fóroige 合作，克服地理位置、時

差、語言、軟硬體設備、網路等種種限制，促成中央兒少代表團、22 縣市

兒少代表、地方政府、民間團體與愛爾蘭兒少議會 Comhairle na nÓ g 於 2022

年 8 月 5 日以視訊方式交流，認識不同國情下的兒少參與制度、對政府表

達意見的方法、兒少參與過程中的困難與阻礙，以及家長、學校與社會對兒

少參與的支持情形等。兒少回饋意見表示這次難得的經驗讓他們認識外國

的兒少參與制度，以及在兒少群體關注的議題、思考方式與解決方法、社會

支持的感受都不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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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8 月 4 日「中央兒少代表團下半年培力活動」－中央兒少代表與

愛爾蘭兒少代表透過視訊連線交流（地點：沃田旅店） 

◎每個小孩都會成為大人── 

衛福部於 2022 年 7 月 29 日核定第 2 屆中央兒少代表名冊，來自 22 縣

市總計 62 名兒少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接棒。 

第 1 屆兒少於任期尾聲（2022 年 11 月 4 日）於臺北集思臺大會議中心

辦理期末團會議，總結年度成果以及對於臺灣兒少權益現況的觀察與期許，

就任期間的參與心得、經驗傾囊相授，協助第 2 屆兒少更快地適應角色，更

順利地參與國家決策。 

尊重兒童意見是兒童權利公約的重要原則之一，兒少積極參與公共事

務的亮眼表現，真實反映兒少參與的重要意義。 

衛福部在培力團隊的協助下持續蒐集兒少回饋意見，精進兒少培力與

參與公共事務的支持模式。未來，中央與地方機關將繼續推動，讓國家公共

政策考量更多兒少的意見和觀點，讓成人與兒少的理念與見解相互交流，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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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改善兒少享有權利之環境，讓社會更為美好！ 

 

2022 年 11 月 4 日「中央兒少代表團期末團會議」－第 1 屆與第 2 屆合影

（地點：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） 

 


